《福州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落地实施〈国家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（试行）〉的

有关通知》的政策解读

为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服务管理机制，推动国家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落地实施，结合福州市实际，我市医保部门组织制定了《福州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落地实施〈国家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（试行）〉的有关通知》（以下简称：《通知》），现将主要内容解读如下：

起草背景

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应对人口老龄化、保障失能人员基本照护需求的重大民生工程。为切实保障中、重度失能参保人员的基本照护需求，不断提升失能人员的生活质量和照护服务水平，确保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的稳健运行和可持续发展，根据《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<国家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医保发〔2025〕24号）相关要求，做好国家目录在福州市的落地实施工作。

 二、主要内容

    《通知》的主要内容：一是将国家长护服务项目目录纳入福州市长护险项目范围，扩大保障服务覆盖面。二是明确福州市原长护险项目中需停用、保留的具体项目，同时确定保留项目的服务时长、参保人可享受的服务频次。三是保留的原有目录与国家长护服务项目目录对照映射使用，设定3年过渡期，逐步实现目录统一。四是要求各级医保经办机构于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长护服务项目分类与代码落地应用、长护险管理服务平台建设，加强定点长护服务机构协议管理、服务人员培养培训及服务行为质量监督，推动服务规范化、标准化。

